苗栗縣私立君毅高級中學高中部自主學習實施作法
中華民國110年8月30日課程發展委員會第一次臨時會議通過
一、依據：教育部107年2月2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60148749B號令訂定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

二、目的：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核心素養之自學精神，從而養成學生自主學習之態度。

三、辦理原則：
(一)學生於就學三年內至少需完成18節之自主學習，且在一學期或各學年內執行完畢。
(二)由課諮師於課程說明時，向學生說明自主學習計畫的擬定方法、資料蒐集與自學管道，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三)學生以個人學習為原則，必須採合作學習者以2人一組為上限，且須於學習計畫中明訂分工。
(四)學生進行自主學習需在該學期自主學習課前向學校提出自主學習計畫，計畫項目應包括學習主題、內容、進度、方式及所需設備，並經指導老師及家長同意後實施。
(五)課表排定自主學習的時間，應在原班教室或圖書館進行，教務處安排教師在場監督；如需在其他場所，須事先提出申請，經指導老師及教務處同意後，由指導老師全程陪同於所指定的場所進行。
(六)指導老師以本校教師為原則，校外教師可並列之。
(七)全校教師均可擔任指導老師，唯每位教師依職務訂有指導學生上限，以維持成果品質。
1.兼任行政教師：最多指導4組。
2.兼任導師教師：最多指導6組。
3.專任與兼任教師：最多指導8組。
(八)自主學習可安排專題製作、實作演練、閱讀心得報告或其他學習活動。
1.專題製作及小論文：擬定專題，進行研究，培育學生研究之能力。
2.實作演練：進行自然科學領域之實作演練、科技或其他領域之實作，培養核心素養。
3.閱讀心得報告：閱讀書籍期刋，節錄相關摘要，做成一篇心得報告。
4.其他學習活動：未列於上述之範圍，且學生自主提出，經學校審查通過者。
(九)自主學習計畫申請與審查：
1.學生填寫計畫表後，由學生本人、指導老師、家長(或監護人)簽名後，於該學期課程進行前送交教務處實研組。
2.實研組於收件完畢後，將依學生所提計畫，分別編製「自主學習指導教師學生名單」、「自主學習(各場地)點名單」送交指導老師、監督老師。
3.課程進行後，由指導老師指導學生依期限完成每個階段的進度。

四、成果發表：
(一)自主學習成果可上傳至學習歷程檔案平台，以豐富學習歷程，提升大學入學競爭力。
(二)本校於學期末辦理該學期自主學習成果個人發表會，每班前五名頒發獎狀，學生可上傳至學習歷程檔案平台。
(三)每學期初辦理前一學期自主學習成果跨校發表會，邀請大學教授蒞校指導講評，提升大學入學競爭力，發表者頒予證明，學生可上傳至學習歷程檔案平台。
